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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将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乙级资质认定审批事项有关内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第二十四条：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城乡规划的具体编制工作。从事城乡规划编制工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城乡规划编制工作：（一）有法人资格；（二）有规定数量的经相关行业协会注册的规划师；（三）有规定数量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四）有相应的技术装备；（五）有健全的技术、质量、财务管理制度。编制城乡规划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标准。
2.《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2号，2016年1月11日修正)第十七条：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乙级、丙级资质许可，由登记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实施。资质许可的实施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3.《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放管服”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2〕450号）等有关文件规定。
二、许可条件
根据《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乙级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标准为：
（一）有法人资格；
（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5人，其中具有城乡规划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不少于2人，具有高级建筑师不少于1人、具有高级工程师不少于1人；具有城乡规划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不少于5人，具有其他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不少于10人；
（三）注册规划师不少于4人；
（四）具备符合业务要求的计算机图形输入输出设备；
（五）有200平方米以上的固定工作场所，以及完善的技术、质量、财务管理制度。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的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或注册规划师年龄应当在70岁以下，乙级城乡规划编制单位60岁以上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或注册规划师不应超过2人。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年龄应当在60岁以下。高等院校的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中专职从事城乡规划编制的人员不得低于技术人员总数的70%。
三、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申请机构应当根据申请类型提交相应材料：
（一）新申请材料目录
1.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承诺书；
2.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申请表；
3.营业执照正、副本（隶属于高等学校的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应提供高校人事部门出具的隶属关系证明），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4.法定代表人和主要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任职文件、学历证书、职称证书、工作简历；
5.《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申请表》中所列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明、注册证书、学历证书、职称证书；
6.《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申请表》中所列专业技术人员自申报前至少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二）延续申请材料目录
1. 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承诺书；
2. 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申请表；
3. 营业执照正、副本（隶属于高等学校的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应提供高校人事部门出具的隶属关系证明），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4. 资质证书正、副本；
5. 法定代表人和主要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任职文件、学历证书、职称证书、工作简历；
6.《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申请表》中所列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明、注册证书、学历证书、职称证书；
7.《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申请表》中所列专业技术人员自申报前至少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三）涉及名称、地址、法人的变更申请材料目录
1. 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承诺书；
2. 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申请表；
3. 营业执照正、副本（隶属于高等学校的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应提供高校人事部门出具的隶属关系证明），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4. 资质证书正、副本；
5. 与资质变更事项有关的证明材料：工商部门变更登记材料、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任职文件、学历证书、职称证书、工作简历等。
（四）涉及合并、分立、改制的变更申请材料目录
1. 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承诺书；
2. 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申请表；
3. 营业执照正、副本（隶属于高等学校的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应提供高校人事部门出具的隶属关系证明）及改制相关文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4. 资质证书正、副本；
5. 法定代表人和主要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任职文件、学历证书、职称证书、工作简历；
6.《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申请表》中所列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明、注册证书、学历证书、职称证书；
7.《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申请表》中所列专业技术人员自申报前至少连续3个月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五）遗失补办申请材料目录
1. 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承诺书；
2. 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申请表；
3. 遗失申明。
（六）注销申请材料目录
1. 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承诺书；
2. 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申请表；
3. 资质证书正、副本。
四、监督和法律责任
（一）省自然资源厅做出许可决定后6个月内，对申请单位组织进行全覆盖检查，凡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信用承诺内容不符的，给予指导并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二）申请人提交材料存在弄虚作假、恶意欺骗情形的，行政机关将依法终止办理、撤销行政审批决定或者予以行政处罚，并纳入信用记录。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三）因虚假承诺或违反承诺被撤销行政审批决定的，准予许可范围内的生产经营应当立即停止，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四）在对申请单位从事规划编制活动的属地化监督中，发现申请单位有违法违规行为的，由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及时处理。

